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呼籲市民
提供一名失蹤男童消
息。13歲男童阮仲軒於
上月（11月）30日離開
其位於牛頭角彩福㢏的
住所後便失蹤。其父於
本月2日向警方報案。

阮仲軒身高約1 . 6
米，重約46公斤，中等
身材、黃皮膚、方面
型，蓄短直黑髮。他最
後露面時，身穿藍色外
套、白色長袖恤衫、灰
色長褲、黑色皮鞋及黑
框眼鏡。

任何人如曾見過或有阮童的消息，請致電2703
2331與東九龍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或任何一間警
署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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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果金離港限制 老翁申覆核
指政策違基本法人權法 工聯會冀法庭盡快釐清

4人涉內幕買賣
證監會追290萬盈利

13歲男童離家後失蹤

iPhone劫匪再現
青年當街被搶
香港文匯報訊 「劫iPhone黨」再度犯案。一名24

歲姓陳青年，昨凌晨1時36分在土瓜灣美景街街頭，
疑因手上iPhone 4露眼，遭2名劫匪攔途截劫，被搶
去iPhone 4手機、港幣200元、人民幣50元、身份證
等財物。事主不甘損失，反抗被毆傷。2匪得手逃去
無蹤，事主負傷報警送院治理。

近期成為劫匪目標的iPhone 4手機，在市場上一直
熱炒，原價五千多元的手機一度炒至近萬元。近期
炒價雖見回落，但內地仍然缺貨，故炒家可穩賺逾
千元，仍有價有市，引來匪幫垂涎。本港各區街頭
因此不時發生同類劫案。

2藥房店員打台客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 尖沙咀海防道海港大藥房2名店
員，涉嫌出售「貴價」護膚露予一名台灣遊客，台
灣遊客折返理論遭襲擊。雙方爭執錄影片段被上載
互聯網，引起大眾關注。2名店員早前被警方落案控
告普通襲擊罪，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各被判1,000元
自簽守行為12個月。

2名被告為洪英偉（59歲）及吳廷威（22歲）。案
情指，今年9月6日，事主於藥房購買一支護膚露，
後來卻在另一藥房發現自己以「貴價」買入同一貨
品。2日後，事主折返藥房要求退款，怎料遭2人拒
絕，雙方發生爭執。事主最後報警求助，警方同日
下午4時拘捕2人。

■海港大藥房店員吳廷
威。

■男童阮仲軒於11月
30日離開位於牛頭角
彩福㢏的住所後便失
蹤。

■海港大藥房店員洪英
偉。

先後協助2人入稟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蔡
耀昌稱，現行離港限制政策苛刻，只要長者逢周末返內
地，已不合乎申領生果金資格。他們期望政府主動檢討
及修改上述政策，又透露傷殘津貼申請人同樣受此規
限。若找到合適個案，不排除提出另一場訴訟。蔡又
稱，高院今年6月裁定綜援申請人須「連續居港一年」的
政策違憲後，社署已即時停用政策，但同時也提出上
訴，並排期至明年7月審理。

進入司法程序 社署不評論
申請人林和倫透過法援，由大律師潘熙代表申請司法

覆核，把社會福利署署長列作答辯人，要求推翻社署及
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基於他未有「連續居港一年」而拒
發生果金的決定，要求聲明該政策違憲，並要求聲明他
應獲今年4月23日至10月11日的生果金，按每月1,000元
計算，即共5,000多元。社署以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不作

評論。

3度申高額高齡津貼被拒
2004年退休的林和倫於申請書指出，因大

部分積蓄都花在黃大仙翠竹花園物業上，戶
口只剩50,000元。他退休後約三分之二時間
都在廣州、三水、樟木頭探望親友，為節省
開支，即使返內地也於親戚家借宿。他前年
滿70歲，先後3度申請高額高齡津貼但均被拒。他其後上
訴，委員會以林「在緊接申請日前一年離港超過56天，
未能符合連續居住最少一年的規定」而駁回上訴。與此
同時，林伯其實自今年4月起盡量少返內地，已於10月15
日獲批生果金。

申請書指無關心長者需要
申請書指出，離港限制政策沒有關心及回應長者需

要。政府2004年推行時，根本沒有數據顯示有真實需
要，單為財政原因而剝削長者獲社會福利的權利屬違
憲。此外，《基本法》規定，政策要為發展及進步，但
申請書指這政策屬倒行逆施，較1970年代政府為長者設
立安全網的目標更為落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他曾協助3名長者就同
樣議題申請法援遭拒，故對林和倫今次提覆核表示歡
迎，希望法庭可盡快釐清。

■為長者辦
理生果金及
傷殘津貼申
請的社會保
障辦事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2名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職員，2006至2007
年分別透過與銀行及金融業務工作的接觸，得悉渣打銀行
將收購台灣新竹國際銀行、以及亞洲衛星籌組私有化的內
幕消息，聯同另外2人買入股份從中賺取差價，事件中4人
共獲益逾290多萬元，昨遭證監會入稟控告。

原訴人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昨入稟狀告楊碧
鳳、李國華、李少盈及李少芬(均為譯音)，要求法庭頒令，
4人分別於2006至2007年，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購入台灣新竹
國際商業銀行股份，以及於香港交易所購入亞洲衛星控股
有限公司股份時，在有關買賣中涉嫌欺詐，從中獲利的行
為屬違法；要求4人交代有關交易帳目，歸還所賺取的290
多萬元，及取消涉案有關股票買賣交易。

悉渣打收購台銀行炒賣
入稟狀指，首答辯人於2005年至2007年任職司力達律師

行，並於2006年透過公司，為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服
務。她藉此得知有關渣打銀行的機密資料。同年9月，她得
悉渣打銀行獲批收購台灣新竹銀行，並以每股24.5元台幣作
出收購行動，較台灣新竹銀行當時股價高出達50%。4人便
以第3答辯人開設戶口，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以近每股17元新台
幣買入台灣新竹銀行股份。待有關收購行動公布後，即沽出
賺取1,000多萬新台幣。4人於該宗交易共獲利268萬港元。

聞亞洲衛星私有化入市
入稟狀續指，次答辯人於2006年至2007年於年利達律師

事務所任職，期間透過同事，得悉有關中國中信集團公司
旗下的亞洲衛星控股有限公司，正籌組私有化，屆時股價
將會上漲至30%。次答辯人將有關機密資料透露予首及第3
答辯人。2人分別購入共7萬多股亞洲衛星股份，獲利共20
多萬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 繼回流失業漢挑戰當局規定綜援申請人須「連續居港一年」的政策

勝訴後，72歲老翁林和倫日前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指俗稱「生果金」

的高齡津貼申請人，受離港限制的政策有違《基本法》及《人權法》。


